
  

        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教務處通知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 3月 3日     

發文字號：  

受文者：高三導師 

主旨： 114學年度大學甄選個人申請，請注意配合辦理。 

說明：    

一、報名資格： 

1. 本校高三學生已參加 114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或術科考試。 

2. 欲申請校系採計科目成績總和非零級分(缺考成績以零級分計)。 

3. 符合申請校系第一階段篩選「檢定標準」者 

（詳見簡章 p7~9，各科成績標準依大考中心公告   

網址: https://www.cac.edu.tw 簡章公告>校系分則查詢）。 

二、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: (請使用桌上型電腦上網選填) 

     

 

     

    1.填寫校系代碼、完整校系名稱，以 6校系為限（無志願排序）。 

    2.注意各校可填系數限制。 

    3.注意所申請校系第二階段甄試日期重疊情形。 

    三、報名繳費時間：114年 3月 12日~3月 14日。 

  四、報名費：每申請一校系 100元；中低收入戶考生 40元，低收入戶考生免報名費。  

    如有新增之低收或中低收同學請另繳交證明文件(學測報名時已具有此身分者免繳)。 

  五、報名方式：以班級為單位,請班長協助收齊報名費統一洽教務處註冊組辦理。 

  六、大學繁星上榜後可申請退費。 

  七、簡章網址: https://www.cac.edu.tw 


